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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更臺北市文山區木柵段一小段 601地號等第三種住宅區

為第三種住宅區（特）細部計畫案」 

公開展覽說明會發言要點 

壹、時間：108年 8月 6日（星期二）下午 3時 

貳、地點：木柵區民活動中心（文山區保儀路 13巷 3號 4樓) 

參、主持人：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凃股長之詠          記錄：溫靖儒 

肆、出席單位：臺北市都市更新處、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福隆建設股

份有限公司 

伍、主席致詞： 

 各位鄉親午安，今天謝謝在大熱天撥冗參加會議，本次說明會主要

是文山區木柵段一小段 601地號等土地第三種住宅區變更第三種住宅

區(特)都市計畫案，要跟大家說明以下事由：第一是配合都市更新辦理

都市計畫變更；第二是依照都市計畫法第 19條規定，辦理公開展覽說

明會，在公開展覽 30日後，臺北市都市計畫委員會將案件提送委員審

議，故今天說明會的內容包括都市計畫變更方案及都市設計配置之說

明。 

陸、民眾及單位發言要點： 

一、市民一 

 何時拆屋? 

實施者回應：先說明辦理計畫變更的目的是希望獎勵容積原上限 1.5倍

擴增到 2倍，首先將都市計畫變更程序跑完，第二個階段

為都市設計審議委員會，審畢後再回都市更新審查，其程

序很複雜，只為一個目的，就是將原來 1.5倍容積上限能

夠拓展，故待都市計畫完成後預估需再 1年左右完成事業

計畫。而後續尚有選屋之權利變換計畫程序需再審議，所

以總預估約 2~3年的時間。 

二、市民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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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住三變為住三(特)之差異性及效益?容積率各為多少? 

2.住三(特)對住戶有什麼好處?  

3.簡報中介紹大環境、交通動線等，與以前開會都是同一套圖，感覺

原地踏步。 

4.希望開會內容可以記錄並寄發給住戶。 

都發局回應： 

1. 住三(特)主要做註記表示此街廓有特殊都市計畫規定，包含申

請都市更新相關容積獎勵等內容，方便於使用分區查閱時作出

區別。 

2. 住三或住三(特)都是建蔽率 45%，容積率 225%，效益部分將回

歸至都市更新審議會審議，另會議紀錄約一週左右將會上傳都

發局網站，也會提供里辦公室，供市民參閱。 

實施者回應： 

1. 假使本案沒有變更為住三(特)，一般住三就只能申請 50%獎勵

上限，然而獎勵多少須經審議才能確認，但有變更為(特)的上

限就能拉高至 2倍，市政府都市計畫特別為我們符合 4、5樓

老舊專案之住戶來修訂細部計畫。 

2. 申請老舊專案獎勵有一定流程，並需要很多書圖文件提交市政

府，在此之前有許多小組會議，都同意後才得以開始公告。上

次開會是都市更新處，其先審畢後方得再往後面階段送審，今

天是都市計畫，是由都市計畫單位來審案，下次則是都市設計，

再回到都市更新，我們不斷一步步穩健地往前，所以請住戶給

我們一些支持與鼓勵。 

三、市民三 

1.本區變為住三(特)，位於木柵路路段土地會變成商業用地?而久康

街以南會變成商業用地? 

2.本案憑什麼變成(特)而去申請老舊公寓獎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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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是否為柯市長為了配合過去郝市長政策而不違背市民的承諾，使得

我們就變成增加(特)?(特)是特權的意思？ 

4.開會的意義? 

5.現在進程為何?今年是否會選房? 

實施者回應： 

1.本案使用分區是住三變更為住三(特)，商業區非本案計畫範圍內;

久康街以南是周邊說明，非更新單元，我們建蔽率跟容積率等條件

都不變，只是變更為(特)以申請獎勵。 

2.多年前郝市長所推動之 4、5層老舊專案，提出申請之基地要符合

一定條件。 

3.即便 10年前之政策仍是有一貫性，我們當時同意比例超過 75%送

件報核，就享有此政策，且在符合專案獎勵資格的情況下，可以增

加獎勵申請，這個權利是全體共享，目前是依據當時法令續審，(特)

並非特權的意思。 

4.今是都市計畫變更，後續還有都市設計審議，各委員將針對周邊環

境、規劃設計提出想法，現我們先將自身條件提升(特)後，再審建

物規劃，再回到都市更新確認獎勵值，這才是整套完整事業計畫。 

5.今天的進度明顯落後，但我們一定按部就班，按照市政府有限的資

源步步往前，目前還在事業計畫階段，今天說明會且公展結束後，

就會提送都市計畫委員會審議，確認核定後，再進行都市設計審議，

最後回到都市更新審核確認獎勵，最終完成核定發布，才會再通知

各位選屋。 

四、市民四 

 我們非專家，流程也模模糊糊，只想知道與上次說明會差別？ 

實施者回應：本案目前在事業計畫階段，為申請專案獎勵，所以會比其

他更新案多更多程序，且今天開會的對象不僅僅只有各位，

附近的民眾也可以參與，本基地由住三變更住三(特)這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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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情是需公告讓公眾知曉。 

五、市民五 

1.尚有住戶未同意，若選完房子還要等待? 

2.今天會議是有努力之進展?本案能否做，希望有確切答覆。 

實施者回應： 

  我們從第一天開始，只有幾位住戶同意時，就跟大家報告請大家不

要擔心，有些住戶因不了解、不明白，就不相信都更案會成功，但

這就是我們要努力的，要不斷有進度、不斷說明。 

  現今社會情況一直再變，臺北市老房子太多，許多地方都需要政策

來改建，本案已走在前面，今所召開的說明會就是很大的進展，表

示我們又拿到一張門票，可向前邁進；本案絕對可以做，大家可以

上網或電話詢問，我們的案子在程序裡一直有持續進行，後續會更

積極努力。 

六、市民六 

  現在所有流程就要給福隆建設時間讓他們去跑，最好不要超過兩年，

這大家的期望，因為流程不是他們能控制的，空檔時間建議建設公

司可以安排住戶看房子、看材料、看設計。 

  我也參觀過福隆建設「台大敦仁」建案及邱建築師好幾個案子，現

住房子也是邱建築師設計，而我也是做設計的可以進行把關、大家

也都可以討論，這很重要。之後也建議安排小辦公室放置模型，讓

不同意戶看到，他才會幻想將來要住什麼樣的房子。 

實施者回應：目前我們都按合法時程來辦理，然建材日新月異，我們會盡

量做並多溝通，同時也拜託大家，對於尚未同意戶，偶遇時

多與他們聊天，讓其知道大家都是想要進行下去，我們這個

案子一定可以做，房子也一定會拆，未來會盡量加快速度，

謝謝大家。 

柒、會議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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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次說明會將做成紀錄，並提供都委會做為參考，但考量涉及個人

資訊部分，如各位居民有意願至都委會列席或發表意見，煩請填寫

現場提供的陳情意見表，除紙本外也可透過網路填寫，並請務必於

本案公開展覽 8月 23日期滿前以書面方式表達意見，做為委員會的

審議參考。 

二、因有部分地主對本都更案仍有疑慮，請實施者積極再跟住戶溝通及  

告知進度。。 

捌、散會(下午 4：30)  












